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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协议签署概况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02 月 22 日与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科技”）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公司与中天科技从市场需求出发，利用各自优势，构建发挥协同效应的全面合作

的商务模式，双方就供应链合作、光伏电站一体化服务、系统集成包及 EPC合作、

海外市场合作等领域达成合作意向，具体合作内容由双方另行签署采购协议进行

约定。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名称：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济萍 

注册资本：104430.8426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江苏省如东县河口镇中天村 

主营业务：光纤预制棒、光纤、光缆、电线、电缆、导线、铁路用贯通地线、

金具、绝缘子、避雷器、有源器件、无源器件及其他光电子器件、高低压成套开

关电器设备、变压器、天线、通信设备、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光纤复合架空地线、

光纤复合相线、光纤复合绝缘电缆、陆用光电缆、海底光电缆、海洋管道、射频

电缆、漏泄电缆、铁路信号缆、太阳能电池组件、太阳能光伏背板、光伏接线盒、

连接器、支架、储能系统、混合动力及电动汽车电池系统、锂电池、钠硫电池、

钒电池、交流不间断电源、逆变设备、通信设备用直流远供电源设备、风机发电

设备及相关材料和附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设计、安装、技术服务；铜合



金、铝合金、镁合金铸造、板、管、型材加工技术的开发；光缆、电线、电缆监

测管理系统、输电线路监测管理系统、变电站监控系统、温度测量设备、网络工

程的设计、安装、施工、技术服务；光伏发电系统、分布式电源、微电网的设计、

运行维护的管理服务；送变电工程设计；电力通信工程设计及相关技术开发、咨

询服务；输变电、配电、通信、光伏发电、分布式电源工程总承包；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实业投资；通信及网络信息产品的开发；承包与

企业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并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

的劳务人员。（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与中天科技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签署的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及方式 

1.供应链合作：双方从战略高度进行供应链深度合作，在互为参照市场有竞

争力的性能、价格、质量等基础上，优先采购对方产品并确保在各自采购份额中

占一定比例的量。三年合作规模预计约【1】GW，其中 2016年的计划合作规模约

【300】MW，具体合作内容由双方另行签署采购协议进行约定。随着合作的不断

深入，双方未来将进一步扩大合作规模。 

双方将加强技术层面的合作与沟通，在产品开发、产品定制等方面展开探讨，

共同开发具有前瞻性与竞争力的新产品、新技术。 

2.光伏电站一体化服务：公司向中天科技提供光伏电站一体化服务，

2016-2018年一体化服务规模为【500-1000】MW，每年的服务规模约【150-300】

MW，其中屋顶分布式约为【50-100】MW/年，地面电站约为【100-200】MW/年，

具体合作内容由双方另行协商。 

3.系统集成包及 EPC合作：为增强双方的战略互信，保证电站质量和提高效

率，对于合作项目，由中天科技负责牵头组织 EPC实施，包括设计优化和工程管

理等，公司将共同参与，以保证工程质量；合作项目将采用公司所提供的组件等

系统集成包产品，并包含中天科技所生产的背板、支架、接线盒、铝边框、汇流

箱、电缆等相关产品，以保证电站产品质量，实现双方合作共赢。 



4.海外市场合作：中天科技在海外市场开发、投资的光伏电站项目，将优先

选用公司的产品和系统集成包，并优先选择由双方，或者由双方参与组成的联合

体总包。关于在海外市场由中天科技投标的工程总包项目，中天科技将优先选择

公司作为联合体投标方，并选用公司的产品和系统集成包。上述由公司提供的系

统集成包，均包含中天科技所生产的相关产品，具体细节由双方另行协商。 

（二）保密责任 

双方确认并同意，在本协议签署前和存续期间，一方已向另一方披露的有关

其技术、经营、财务状况等所有信息应为保密信息，除非双方另有书面约定，接

收（知晓）保密信息的另一方对保密信息负有保密责任。双方的保密义务在本协

议有效期期满后三年内仍有效。 

（三）生效条件和有效期 

本协议经双方盖章、法定授权人签字后生效，有效期为三年。 

 

四、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框架协议的签订有利于公司拓展主营业务，符合公司的发展需求和整体经

营规划。本次战略合作事宜短期对公司 2016 年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但

对公司未来业绩形成积极的影响，促进公司的后续发展，有利于公司战略目标的

实现。 

 

五、风险提示 

本次协议仅为框架性协议，存在不确定性，最终以双方签署的具体协议为准。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及时披露该协议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02月 22日 




